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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Huarong Asset Management Co., Lt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99）

關於金融債券發行的公告

發行金融債券的批覆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已獲得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
銀保監會」）名為《中國銀保監會關於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發行金融債券的批
覆》（銀保監覆[2019]646號）的批准，根據該批覆，本公司獲准發行金額不超過人民幣300
億元的金融債券。並且，本公司亦於近日獲得中國人民銀行（「人民銀行」）名為《中國人
民銀行准予行政許可決定書》（銀市場許准予字[2019]第192號）的批准，根據該決定書，
本公司獲准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公開發行不超過人民幣250億元的金融債券。

關於本次金融債券發行，本公司將按照《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金融債券發行管理辦法》
及其他有關監管規定，履行披露義務。本次金融債券發行結束後，將按照人民銀行有關
規定在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流通。

金融債券的發行

根據中國銀保監會和人民銀行的批准，本公司擬於人民銀行核准的有效期內在全國銀
行間債券市場公開發行總額不超過人民幣250億元的金融債券（「本期債券」）。

本期債券的募集資金用途：符合適用法律和監管部門許可以及國家產業政策的相關規
定，主要用於公司不良資產主業發展，建立多元化融資渠道，促進融資期限與業務期限
相匹配。增加營運資金來源、優化資產負債結構、推動業務發展和金融創新以及主管機
關認定的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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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於適當或必要時進一步刊發公告，以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擬發
行本期債券的進一步發展。

本期債券發行尚待完成。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王占峰
董事長

中國，北京
2019年10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占峰先生及李欣女士；非執行董事王聰女士、戴利佳女士及周朗朗
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謝孝衍先生、劉駿民先生、邵景春先生及朱寧先生。 


